附件1
瑞丽市统计局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涉及
有关责任人员处分处理建议移送报告

普统案移字〔  〕    号           签发人：
市纪委市监委：
市统计局组成统计执法检查组，于 检查时间 赴 检查地点，对 案件由来 进行执法监督检查。期间，检查组实地检查了被检查对象情况，采取的检查方式，询问人员情况等。
检查发现，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统计违纪违法事实、情节和相关证据。
根据《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工作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统计违纪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经市统计局党支部    年第   次会议审议（并报经省统计局同意），现对 案件名称 统计违纪违法案件有关责任人员提出如下处分处理建议。
立案调查查实，单位名称有关责任人具体人员姓名，具体统计违纪违法行为，详细列明统计违纪违法事实。
上述行为表明，单位名称未严格履行《意见》《办法》关于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问责制的有关规定，单位名称违反具体统计法律法规条款规定。按照具体统计法律法规条款以及党内法规规定，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根据《办法》具体条款规定，上述行为属于具体种类的统计违纪违法行为，应当追究单位名称主要负责人姓名的主要领导责任，分管负责人姓名的直接领导责任，直接责任人（第一责任人、主体责任人）姓名的直接责任（第一责任、主体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具体条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具体条款规定追究政务责任。
经查明责任人员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加重的事实。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依据《意见》《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规定，现将市统计局对案件名称统计违纪违法案件有关责任人员的处分处理建议、执法检查报告以及有关统计违纪违法案件材料予以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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